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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 

「流域綜合治理計畫在地諮詢小組」 

第 20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年 12月 27日上午 10時整 

貳、地點：本局三樓第一會議室 

參、主持人：白局長烈燑、梁簡任正工程司志雄代  紀錄：李奕達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如出席人員簽到冊 

伍、主持人致詞：（略） 

陸、報告事項： 

案由一、「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之第四批次審查評分作業會議之

各項意見辦理情形案，提請討論。 

討論意見： 

一、 謝委員國發 
(一) 關於筏子溪輕艇計畫，於「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

四批次審查評分作業，委員亦相當關切。雖黑翅鳶目

前觀察結果僅是覓食或飛行，或許在未來，筏子溪仍
可能成為黑翅鳶及其他猛禽、鴟鴞科等有記錄的 80 種

鳥類重要棲地，而事實上，現在的筏子溪鳥況跟 10～

20 年前差距甚大，過往在該河段還有小水鴨、鴛鴦、
彩鷸、紅隼、黑翅鳶、草花蛇的紀錄，為何不是避免

工程引入，而以更高的生態觀點去尋求生命的共生。 

(二) 生態環境，只要人類退讓，生物就會進來，而非以現
在生物較不豐富的現況，成為可以讓開發建設入侵的

理由。 

(三) 輕艇計畫以目前的規劃雖是量體不大而看似影響輕
微，但後續誰來監督輕艇協會關於各項活動、活動人

數等可能吸引人潮或衍生停車、噪音等對筏子溪生物

的干擾。而或有一日，市政府、立委、議員等想擴大
活動範圍或增建設施或經營，又誰能保證不會將更多

的汙染干擾影響筏子溪生物棲息？此即會議上我說的

「破窗效應」，一旦開了先例，如何控管？於提案時併
提「監督管理辦法」納入退場機制，供 NGO 團體及關

切民眾共同監督，樹立筏子溪水域親水活動的高度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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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二、 張委員豐年 

(一) 基於安全考量，不認同中市擬將迎賓河段營造成輕艇

水域之作法，理由在於：（1）在此會中規劃單位有提
出：縱使王田圳取水堰之土石潰決，但直上仍保有約

一公尺之深度，安全無虞。此說法事實上站不住腳，

問題出在於：一旦出現潰決，上游之水就往該潰決口
下沖，輕艇除非在相對上游，若距不遠，通常就會隨

水而下，掉入下游。屆時縱使用盡心力，要划開都很

困難。（圖 1）（2）之前個人一再提出之各種意見務請
再度參考。 

 

 

(二) 針對筏子溪在枯水季出現之斷流魚死，由於近期已再
度出現，建議：（1）如三河局白局長之所言，師法各

大流域，引入環境基流量之概念。（2）務請相關單位

平時即做好調水之聯繫，如中水局石岡壩管理中心及
台中農田水利會，特別是後者。（3）石岡壩當局是有

必要視情況多與南幹渠一些水，切忌僵化例行性地供

應。（4）農田會該從上視情況做好葫蘆墩圳上埤及下
埤（位居豐原之頂角潭）閘門之操控，而非例行性地

三天輪灌一番。而底下各工作站及其圳間亦需保持聯

繫。就災情最嚴重之西屯工作站而言，只要屬下之八
張犁、草湳、下埒圳間之操控者能相互做好協調，悲

劇是可減到最低。 

 

結論：本案委員所提意見，請臺中市政府納入參考，洽悉。 

 

 

圖1.王田取水

堰以砂石堆置

而成，只要一

遇豪雨就不免

出現潰決，若

在其上划輕

艇，不免出現

危機，

10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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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之工程全生命週期各階段生態檢

核作業及民眾參與辦理情形案，提請討論。 

討論意見： 

一、 簡委員俊彥 
臺中市部分，關於綠川水環境改善計畫，由於民眾對既

有水質處理措施及成效常有質疑意見，建議參照既有經驗，

在本梯次工程(如礫間處理設施)維護操作方面融入相關措
施加以改善。 

二、 陳委員義平 

第二批次臺中市政府辦理惠來溪系統水環境改善計
畫，其中黎明水資源回收中心環境再造工程已完工，請說明

其環境再造之內容，與第三批次公 93 水環境改善計畫是否

有相關。 
三、 王委員傳益 

水質改善採礫間接觸法，宜了解水污染來源、種類，如

有生活油污則其改善效果有限，並做可行性評估，此外，宜
規劃長期水質監測測站，及訂定其後續維管方式、單位及執

行計畫。 

四、 張委員豐年 
(一) 有許多案例在前置會議階段，個人並未參與，如今已

進入發包、甚接近完工階段，要再回頭加以改變已不

太可能。在此之下，個人提供之建議，若認仍有可接
受性，就請參酌、甚改變。若已不可能，就請日後在

碰上類似問題時，能引以為鑑。 

(二) 就整體水議題而言，個人認同以治水防洪為第一優先
考量，但建議在治理過程中務需儘量設法兼顧生態環

境，至於花花俏翹之景觀營造，考量除不免耗費鉅資

外，後續之維護管理更是難以為繼，建議該儘量避免
放行。 

(三) 有關近年來層出不窮之河川景觀營造，務請正視如

下：（1）主事單位為免花花俏翹之設施被洪流沖毀，
總不得不從上截流，改從兩側或底下之箱涵分洪，但

分洪處不免被要求施設柵欄以阻擋垃圾雜物，未料卻

很快被卡滿，水可照樣從截流處逸出，而致下游景觀
段被沖毀，柳川一期於 106 年梅雨季就出現此困境，

能視若無睹？（2）截流分洪之量是否足夠又是另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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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若不足，屆時上游不免又出現水患。今年 5 月
20 日光是一陣驟雨，綠川掀蓋段周邊排水溝之多處集

水孔就出現水柱往上沖，另下游民權路至復興路段（附

錄影檔-由當地居民提供）、正義街宮廟處之水位皆已溢
至路面，顯現雨量已超規劃之排水量，萬一碰上真正

之豪大雨，能逃脫水患之威脅？（3）於河道內施設花

花俏翹之設施，不免更進一步縮減通洪斷面，讓問題
更無解。（4）早年規劃之橋孔普遍過於狹窄：若要改

善此窘境，建議先從居最下之橋樑改建起，若先改善

上游者，屆時水可直下，下游反易遭殃。提醒：目前
柳川、綠川之一、二、三期工事都面對同樣之困境。（5）

為避免一再重蹈覆轍，建議日後各部會、各單位儘量

依法定程序連慣性地編列各種預算，不要再推出勢如
散財、治標不治本之前瞻建設；亦請居上位之審議委

員會能嚴加把關。 

(四) 就台中市而言，建議市府從上先訂ㄧ整體之規劃，以
免提出之諸案皆遭分割獨立，不管就時間抑或空間軸

而言皆缺乏聯繫，而致治標不治本；甚且常因方向錯

誤，在耗費鉅資後，反讓問題更為惡化。 

(五) 因水議題牽扯複雜，絕非單方所能解，就大台中地區

而言，建議如下相關單位間做好整合，涵蓋：三河局、

中市水利局、中水局（特別是石岡壩管理中心）、台中
市農田水利會（及屬下各工作站、各閘門操控者，以

避免枯水季出現斷流魚死）、台中市環保局（取締污

染）、台中市建設或都發局（取締違規工廠）等等。 

(六) 針對民間參與：由於地方頭目通常僅重視該地之開發

建設或利益，但卻不瞭解防洪治理之要領及生態保育

之重要。建議日後在地方開說明會時，需一併邀請環
保團體或人士參與，讓考慮能更周詳。 

(七) 請再次斟酌個人於第 19 次流綜諮詢會（108/9/27）、第

二河川局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四批次提案跨域共學
營（108/10/22），及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四批次中市

提案-審查（108/12/3）提出之各種意見。另附上「筏子

溪流域迫切待解議題」一文，即將發表於生態臺灣季
刊第 66 期（2020 年 1 月份），亦請一併參考。 

(八) 針對綠川水環境改善計畫之改建「民生」及「合作」

二橋：建議讓該案通過，但提醒日後規劃時該注意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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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進如下：（1）以目前「橋中段稍高」之模式改造，
由於兩側橋基仍不免阻礙行水，可預期成效有限，建

議在該橋之上下游段，進一步降低河床高程，以真正

增加通洪斷面。（2）目前於兩岸以漿砌石覆蓋原有護
岸之作法，除破壞原趴在其上之榕根（犧牲其保護護

岸之功能）甚自長之草木外，更可能讓通洪斷面減低，

提升水患之機率。（圖 2）（3）慎防豪大雨時該河段反
出現牆後積水困境：目前於該河段兩岸施作高達一米

之女兒牆（圖 2、3、4），固然有利於防止主流水位高

漲時出現之外溢。但由於周邊排水孔過小且附加防逆
鈑（圖 2、4），萬一光局部大雨，該些內水要排入主流

反受阻，慎防出現牆後積水。若有意進一步精算，可

假設光集水區、就地局部出現暴雨之機率各為 25％，
而整大區域同下暴雨之機率為 50％。則就該河段而

言，因有該牆及防逆鈑之額外阻溢流，有利之機會（外

水高漲）僅 25％，但出現牆後積水之機率（25+50，局
部或整大區域下大雨）反高達 75％，得不償失。類此

情形在大里溪流域下游諸排及筏子溪知高橋上游左岸

一再重複發生，務引以為鑑。（4）據載目前上下總共
有 8 座橋樑之通洪斷面不足，若要加以改善，建議應

與護岸之改造同時進行，且需從下往上，以避免逆向

操作，逕流可瞬間而下，下游反遭大殃。（5）提醒：
今年 5 月 20 日中午僅一陣驟雨（雨量僅約 174.5mm），

就讓綠川掀蓋段周邊排水溝之無數集水孔冒出水柱，

而在該河段水更已淹至路面（附錄影檔-由當地居民提
供）。在此之下，可預期日後颱洪累積雨量只要超過

200mm，當地就不免出現水患，這在之前根本不可能，

屆時市府不知如何找台階下？ 

 

 

 

 

 

 

 

 

 

圖 2. 兩側護

岸被覆加砌

石，通洪斷面

不免遭縮減；

諸排水孔不僅

太小，又被加

裝防逆鈑，能

排出水？

108-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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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針對柳川第二、三期水環境改善計畫，建議中市水利

局：（1）日後避免在河床再度弄花花俏翹之工事。（2）
認清諸橋孔普過小之既存事實，且必要時是該予擴

大：特別是四維街之金山柳橋。（3）針對邊坡植生，

不該用上比第一期更僵硬之塑膠格框，以免日後對土
地與植栽之傷害更大。（圖 5） 

 

 

 

 

(十) 針對旱溪排水及周邊環境改善之規劃，建議中市水利

圖 3. 兩岸被

覆加女兒牆，

豪大雨時，難

不怕牆後反積

水不退，災情

更慘，

108-12-29。 

圖 4. 除女兒

牆可阻礙排水

外，溝底排水

孔又過小，難

不怕日後牆外

積水？

108-12-29。 
 

圖 5. 柳川二

期之邊坡誇張

地以塑膠格框

植生，難不怕

日後污染土

地，且不利於

植栽之生長？

108-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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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以現正進行中之「旱溪排水水環境及鄰近區域設施
改善工程（第二標）」為殷鑑，避免日後再度耗費鉅資

攪動地土，不僅製造二度傷害，且成效總有限（圖 6），

作法如下：（1）先將規劃之地勢、管線、步道等營造
好，但無庸刻意栽植，讓該地既長之原生草木領頭帶

長，可預期不出數年，該園區即可長滿草木，且自達

平衡，如下游樹王橋至萬安橋段兩岸如今出現者。（2）
在此過程中，若步道長上大木阻礙通行，抑或外來樹

種強勢生長，是可考慮加以移除。（3）若仍刻意沿襲

老作法，可預期栽植之樹（因根莖不免同遭截斷）最
後若非死亡，就不免出現老是要死不活之慘況。反之，

自長有利整生態環境之草木卻又一再遭剷除，效果遙

遙無期。 

 

(十一) 針對后里區旱溝排水之景觀營造，建議：（1）以滯洪

池取代景觀池之規劃。（2）縱使有意營造滯洪池，但

該地之能滯洪量極為有限，建議與后里中科基地西側
之兩大滯洪池（幾皆閒置）連結，讓該二池除能自保

外，亦能破例地有機會幫助整區域，將功效發揮至最

大。 

(十二) 針對南投縣府貓羅溪水環境改善計畫，不管是會展中

心滯洪池或水質淨化園區，建議如下：（1）針對二者：

以強化原始設定之功能為主，日後該避免為討好當地
而再度施設一些花花俏翹之工事。（2）針對滯洪池：

為能讓功能發揮至最大：（a）不光為會展中心自保用，

該設法與周邊區域結合一起，同幫周邊解危。（b）讓
該滯洪池與主河道有足夠之斷面能直接連通，藉由善

巧之人為操控而得以發揮互補功能。若主流水位高於

滯洪池，可適度流往該池暫棲；若滯洪池水位高於主

圖 6. 何需耗

費鉅資砍除可

自動營造最佳

生態環境之原

生草木？旱溪

中投公路上游

右岸綠地，

108-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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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可順勢而下，以擴大調蓄功效。 

 

結論：本案委員所提意見，請臺中市政府及南投縣政府納入參考，

洽悉。 

 

柒、討論議題與意見： 

案由、「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三批次核定之「公 93水環境教育

主題園區計畫」及「旱溪排水水利園區堰壩及結合周邊環

境營造」案，提請討論。 

討論意見： 

一、 簡委員俊彥 
有關公 93 水環境案，目前細部設計已就可執行部分縮

小範圍辦理，並與在地民眾有所溝通協調，在工程進度掌握

及規劃目標定位方面已較明確，故無其他意見。 
二、 陳委員義平 

有關公 93水環境教育主題園區計畫，意見如下： 

(一) 滯洪池現況為乾池，目前依設計圖是否為濕池。 
(二) 另滯洪池內設有三個拋石護岸形成池中，生態平台是

否有需要請再檢討。 

三、 王委員傳益 
(一) 滯洪空間挖填位置調整請做優缺點對照評估，挖填方

是否平衡？ 

(二) 滯洪池主要集流量為何？其存在必要性評估？ 

(三) 四大規劃主軸意象如何凸顯才能達到真正水環境教育

目的？ 

四、 張委員豐年 

針對中市公 93（黎明溝、滯洪池、水資源中心渠道）

水環境改善計畫，建議不讓該案通過，理由除第 19 次流綜

會個人提出之意見外，再次補充說明如下：（1）主該設法增
加該水資源中心回收處理廢水能量之宗旨，讓水質更佳，但

此部分除缺乏論述外，從如下之規劃，亦讓人擔心處理能量

可能更減。（2）將本來回蜿蜒之氧化渠道改建成步道，該水
氧化能力難不會降低？（3）上游景觀營造段與此段原本直

接連接，但現在中間段卻見不到蹤影，改以涵管從地底下連

通，合乎生態環境之要求？（4）滯洪池施作沒幾年，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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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重新改建，難非重複浪費？（5）滯洪池能用上之機會
微乎其微，因景觀段上游已截流分洪、直接將水引入潮洋

溪，此處已不可能出現水患。（6）現滯洪池固然在中間施作

有ㄧ渠道，但平常主流之水位根本不可能到達，致空蕩無
水。一旦改建後，要營造濕地，試問水從哪裡來？水質能讓

人親近？（7）綜上，該緊密連結一起之二河段，除被分割

處理外、尚且規劃出現互相衝突，可見當初根本未全盤考
量，有必要儘早改正過來。 

 

 

 

 

 

 

 

 

 

 

結論： 

一、 有關公 93 水環境教育主題園區計畫案，請臺中市政府將委
員意見納入參考，並於後續細部設計及本局審查內說明辦理

情形，如有無法配合辦理部分亦請詳細說明。 

二、 另有關旱溪排水水利園區堰壩及結合周邊環境營造案，請將
委員所提意見納入設計參考，後續將由本局納入「前瞻計畫

縣市政府定期溝通平台會議」或「本局在地諮詢小組會議」

持續控管。 
 

 

捌、散會：下午 12時 30分 

 

 

 

 

 

 

圖 7.黎明溝

從源頭被截

流分洪，而滯

洪池根本用

不上？且平

常又取不到

水，何需、何

能改建為濕

地？

108-5-10。 


